
 

 

在學證明申請 
 

或 

 

至成績單列印機申請 
(機器位於學務處與招生組之間) 

持學生證正本與影本 
至註冊組核章 (格式如下)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（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務必並列，如中間空白

跨距太大，超過 4cm無法同時鈐蓋註冊組戳記

時，請將其中一面剪下，正、反面並列黏貼） 

 


